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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 

关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之 

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京安股字（2017）第 031-6 号 

 

致：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北京安新律

师事务所作为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山轻机”或“公司”或

“上市公司”或“发行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次重组涉及

配套融资（以下简称“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相关事项进行见证，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对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所涉的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

于本次配套融资的批准和授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文件、本次配套

融资簿记建档材料和有关记录、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股份认购协议和验资

报告等材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听取了相关当事人的陈述和说明。 

京山轻机已向本所作出承诺，承诺已向本所提供了公司有关本次交易相关信

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等），保证所提供

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的签字与印章都

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已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的信

息和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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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

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仅根据法律意见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

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法律意见。对于与出具本法律意见有关而

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本次发行过程及发行

结果所涉及的各方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配套融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

并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京山轻机本次配套融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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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提到的下列简称，除非根据上下文另有解释外，其含义如下： 

京山轻机/公司/上市公

司/发行人 
指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企业，证券代码 000821 

京源科技 指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

承销商、天风证券 
指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京山轻机就本次交易聘

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及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国金证

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京山轻机就本次交易聘

请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法律意见 指 

《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

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法律意见》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京山轻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本次配套融资 指 

京山轻机向包括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王

伟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本次重组配套资金 

《认购邀请书》 指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

资金主板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

资金主板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认购协议》  指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之认购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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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年修

订）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7年

修订） 

《证券投资基金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方便表述，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本所 指 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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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配套融资的方案 

（一）发行对象 

根据京山轻机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

决议等，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包括京源科技、王伟在内的不超过10名符合

条件的特定对象，包括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

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及其他机构投资者、自然人投资者等特定对象。 

（二）发行价格底价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等相关规定及京山轻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

价基准日（发行期首日，即2018年1月24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90%，

即不低于10.64元/股。 

（三）发行数量 

根据京山轻机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

决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800.00万元，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1,000.00万股；京源科技认购京山轻机本次发行股份的金额不少于

人民币4,000.00万元，王伟认购京山轻机本次发行股份的金额为人民币2,000.00

万元。如出现募集配套资金不足的情况，则不足的部分由京源科技全部认购。 

若京山轻机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配套资金认购方发行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

作相应调整。 

 

二、本次配套融资的批准和授权  

根据京山轻机提供的资料及本所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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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已经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如下： 

（一）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2017年6月1日，京山轻机召开九届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的议案》、《关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均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

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17年6月30日，京山轻机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

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关联股东对于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均回避表决。 

（二）募集配套资金对象的批准与授权 

2017年5月25日，京源科技作为募集配套资金对象已作出股东决定，同意认

购配套基金不少于4,000万元。 

（三）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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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于2017年12月21日作出《关于核准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向祖国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68

号），核准京山轻机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9,800万元。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配套融资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过程  

（一）发送《认购邀请书》 

根据京山轻机与承销商提供的资料，京山轻机与联席主承销商共同确定了本

次配套融资《认购邀请书》发送对象名单，并于 2018 年 1 月 23 日向以电子邮件、

邮寄、现场送达向 84 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发送了《认购邀请书》，其中包括：

发行人前 20 大股东，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26 家，保险机构投资者 5 家，证券

公司 10 家等。 

经核查，本所认为，京山轻机与联席主承销商发出的《认购邀请书》及其附

件《申购报价单》合法、有效，上述获得《认购邀请书》的特定投资者名单符合

《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二）投资者报价、发行簿记建档 

发行人本次接受投资者报价期间为2018年1月26日上午9:00-12:00。经本所律

师现场见证，在上述时间内，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进行簿记建档。投资者通过传

真方式提交《申购报价单》及其附件。簿记建档期间，联席主承销商依照相关规

定对投资者的报价进行簿记建档，并使用与其他区域保持物理隔离，且具备完善

可靠的通讯系统和记录系统的簿记场所。联席主承销商的簿记建档操作过程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配套融资报价期间，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共收到2家投资者回复的《申

购报价单》及其附件。其中，经核查：提交申购报价单的投资者为1名自然人和1

名机构投资者，该2名投资者已按《认购邀请书》的要求提交《申购报价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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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并按《认购邀请书》约定足额缴纳保证金200万元整，报价为有效报

价。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据此进行了簿记建档。 

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配套融资中联席主承销商前述接收《申购报价单》

等情况符合《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  

 

四、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结果  

（一）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根据上述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及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方案，发行人及联席主

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遵循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收到

有效《申购报价单》时间优先的原则，结合本次发行方案，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80 元/股，发行股数 9,074,074 股，募集资金总额 97,999,999.20 元。 

1、具体认购对象、认购价格、获配股数及认购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703,706 40,000,024.80 

2 王伟 1,851,851 19,999,990.80 

3 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92,592 27,999,993.60 

4 程鹏 925,925 9,999,990.00 

                合计 9,074,074 97,999,999.20 

2、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根据上述4家发行对象提供的资料，上述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217775538868 

注册地址：京山县新市镇轻机大道（富水花园） 

法定代表人：孙友元 

注册资本：21,733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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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资本性投资；机电产品、五金制品、包装机械零部件及高科技产

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 

（2）王伟 

身份证号码：31010419680501**** 

住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西堤二路 

（3）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L5RQ5X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中央商务区泛海城市广场一期20层1、2室 

法定代表人：王先远 

注册资本：2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程鹏 

身份证号码：65422219871018****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3、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相关手续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为 4 家，包括 2 名法人。其中，京源科

技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经营范围为“资本性投资；机电产品、五金制品、包装机

械零部件及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与销售”，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经本所律师核查，其余 1 名法人认购对象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涉及的

登记及备案情况如下：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经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在中

http://www.baidu.com/link?url=H9iUfpS-JY6PQnpOjh6DAeFf_M11wAQLITof9Wb8ZeeyEc8IRkrEd1YnWT_gdbnB&wd=&eqid=b33851c100030320000000035a7037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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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二）《认购协议》 

发行人已与发行对象签署了《认购协议》。该等《认购协议》明确约定了本

次配套融资发行股票的价格及数量、股款缴纳及股份登记、违约责任、争议解决

等事项。  

经核查，本所认为，发行人与发行对象已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 

（三）验资 

2018年1月29日，京山轻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上述确定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

款通知》。 

2018年2月6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勤信验字

[2018]第001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8年2月1日止，联席主承销商天风

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认购对象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缴纳认购

京山轻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40,000,024.80元，已收到认

购对象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缴纳认购京山轻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的资金人民币27,999,993.60元，已收到认购对象程鹏缴纳认购京山轻机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9,999,990.00元，已收到认购对象王伟缴

纳认购京山轻机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资金人民币19,999,990.80元” 。 

2018年2月6日，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京山轻机本次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勤信验字[2018]第0013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18年2月2日止，京山轻机已收到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募集

配套资金资金人民币40,000,024.80元，已收到武汉众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缴纳的

募集配套资金资金人民币27,999,993.60元，已收到程鹏缴纳的募集配套资金资金

人民币9,999,990.00元，已收到王伟缴纳的募集配套资金资金人民币19,999,990.8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3，000，00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4,999,999.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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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认为，本次配套融资缴款及验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配套融资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

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配套融资的发

行过程、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结果符合

公平、公正原则；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安新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及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法律意见》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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